
附件 5

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非机动车车棚项目自评报告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石财绩〔2013〕

2 号），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

对党建活动室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

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2021年非机动车违规充电引发火灾事故频发，严重威胁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公安部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

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要求，各单位应当结合实际设置电

动车集中停放及充电场所。我院现有非机动车车棚面积过小、

无充电设备，不能满足集中停放、集中充电的规范要求。为提

高非机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我院决定建设规范、标准的非机动

车车棚。为此本院申请非机动车车棚项目，该项目通过财政评

审中心、审批局概算批复后确定合同价格，并将所需资金2万

元列入2021年度预算，本院严格按照内控及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率100%，为本院检察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建立非机动车车棚，专门用于非机动车集中停放、集中充



电的规范管理要求，以解决我院内的交通、安全、停车问题。

分为非机动车车棚外形设计及外立面配色需简洁大方经济实

惠；非机动车车棚停放面积需满足非机动车辆的分区域集中停

放；非机动车棚内需安设插座，以满足电瓶车充电需要；车棚

内需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以保证车棚消防安全等。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该项目通过财政评审中心、审批局概算批复后确定合

同价格，并将所需资金2万元列入2021年度预算，本院严格

按照内控及合同约定进行支付，专款专用，资金使用率100%，

为本院检察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项目预期绩效总目标：

1、提高非机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满足集中停放、集中充

电的规范要求。

2、根据完成情况及财政评审情况及时拨付该笔项目资金。

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车棚可以容纳非机动车的数量（辆）≥12 辆；

实际完成值：12 辆

质量指标：竣工完成非机动车车棚，验收合格率≥90%；

实际完成值：100%

时效指标：非机动车车棚项目竣工完成及时率≥90%；

实际完成值：100%

预算执行率：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实际完成值：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非机动车车棚使用年限；

实际完成值：长久使用

满意度指标：全院人员对非机动车车棚的满意率。

实际完成值：100%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在自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方面，本院成立自评小组，检察

长宋庆绵任自评工作小组组长，由项目主管部门办公室、财务

牵头，技术、纪检组组织实施 2021 年度非机动车车棚绩效自

评工作。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根据区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自评，实施过程中

及时拨付资金，确保了资金支出到位，切实有效确保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用于检察办案业务需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审批程序，做到支出合理，物尽其用，为本院检察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

设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各

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则上

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

时效、）、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效益、

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投入

1、为提高非机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满足集中停放、集中

充电的规范要求，结合本院实际，本院党组决定，建立非机动

车车棚，专门用于我院人员集中停放管理非机动车，为此本院

申请非机动车车棚项目，该项目通过财政评审中心、审批局概

算批复后确定合同价格，并将所需资金2万元列入2021年度预

算，本院严格按照内控及合同约定进行支付，专款专用，资金

使用率100%，为本院检察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2、资金落实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按时到位。

（二）项目实施过程

1、业务管理情况分析。

切实有效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2、财务管理。

根据区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自评，实施过程中

及时拨付资金，确保了资金支出到位，切实有效确保专项资金

专款专用，用于检察办案业务需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严格审批程序，做到支出合理，物尽其用，为本院检察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三）项目产出

绩效指标：

数量指标：车棚可以容纳非机动车的数量（辆）≥12 辆；



实际完成值：12 辆；20 分。

质量指标：竣工完成非机动车车棚，验收合格率≥90%；

实际完成值：100%，20 分。

时效指标：非机动车车棚项目竣工完成及时率≥90%；

实际完成值：100%；20 分。

预算执行率：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实际完成值：100%；10 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非机动车车棚使用年限；

实际完成值：长久使用；20 分。

满意度指标：全院人员对非机动车车棚的满意率。

实际完成值：100%；10 分。

（四）项目效果

1、提高非机动车消防安全管理，满足集中停放、集中充

电的规范要求。

2、根据完成情况及财政评审情况及时拨付该笔项目资金。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给出总得分，指标体

系设定满分 100 分，得出综合评价结论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等

级。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得分 100 分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指标设定不够科学。

2、绩效标准设定不够适当。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加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2、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

3、积极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高新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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